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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一切評價的基礎

──對黎民偉若干史實與評價的再勘誤

⊙ 周承人、李以莊

 

黎民偉六子黎錫先後兩次於2006年4月27日及5月10日，以「內部公開稿」散發和發表了「余

慕雲口述」、黎錫整理《對黎民偉與黎北海的評價─與周承人、李以莊商榷》一文（下稱

「余文」）。余慕雲逝世於2006年4月8日。可以肯定，此兩文本均在他去世後形成，余慕雲

沒有可能生前過目。由於「余文」中存有相當多不實之事，不得不再次對其進行勘誤。

一 香港華美公司是美國公司，沒有黎民偉股份

我們與余慕雲、黎錫對黎民偉評價的根本性分歧，在於華美公司性質問題。這是香港早期電

影歷史中關鍵性的焦點。即華美公司是布拉斯基獨資的美國公司，還是有黎民偉股份的「合

資」或「合營」公司，並進而被當作「香港公司」？這是焦點所在。

我們在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2005年於香港「三聯」出版）中，對此已作細緻分析，明

確指出華美公司是布拉斯基獨資的美國公司！根據是黎民偉所寫「人我鏡劇社」與華美公司

之間所簽定合約中實質性條款：「影片所有權屬於華美，而人我鏡劇社一次過獲得港幣幾百

元的酬勞。」（黎民偉：《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並進一步指出：「布氏支付的港幣

幾百元的酬勞，是對人我鏡劇社提供劇本、演員、佈景和道具的勞務費及租金的酬勞，不

是合股和合資的性質，談不上『共同創辦』、『聯合創辦』」。

「余文」說：「關文清告訴我，『人我鏡劇社』所取報酬是支付所有演員、服裝、道具的費

用，並不是給黎民偉本人」。即，余慕雲也不認為布氏所付的「報酬」，如陳野所說是「華

美所出資金給付的形式」，而與我們的論點接近。然而，「余文」加了一個定語：是「關文

清告訴我的」！以示與我們的區別。他說的是事實嗎？

布拉斯基付給黎民偉及人我鏡劇社報酬，按常規應該在《莊子試妻》攝製完畢之時，即1914

年。1914年，關文清正在美國三藩市，其兄於是年去世，他無法繼續求學，又不願做廚工或

洗衣工，而決心去好萊塢學藝（關文清：《中國銀壇外史》頁3）。試問，關文清此時尚未認

識黎民偉，怎麼會知道布氏所支付的報酬「並不是給黎民偉本人」的細節呢？

況且，「余文」這一「新說」，在余慕雲的《香港電影掌故》和《香港電影史話》一卷

中，完全沒有記載。

余慕雲在1979年，剛開始在香港《電影雙週刊》撰寫《香港電影史話》時，十分謹慎和恭



謙，每當一段完結，總是注明是某某跟他說的字樣，他在《香港電影史話》一卷中仍保留這

一書寫慣例，如說關文清告訴他有關影片《偷燒鴨》的內容等等。如果關文清果真將有關黎

民偉此事告訴過他，必定會寫在書中，然而，書中完全沒有此記載！有悖余慕雲當時書寫慣

例。上述兩點證明「關文清告訴我的」字樣，是在余慕雲去世後，整理人加的！

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中，余慕雲曾理直氣壯地說華美公司有黎民偉股份！根據是，林

楚楚對他講：「《莊》片是黎民偉和布拉斯基合股攝製的。黎的股本是組織『人我鏡劇

社』」；「它是黎民偉專為配合《莊》片的攝製而特地組織的，《莊》片攝製後它亦不再存

在。」

事實是，黎民偉在其《日記》中記載：「1915年7月3日，在港太平戲院登台演『人我鏡劇

社』之《寄生》、《可憐兒》、《恒娘》」。證明《莊》片攝製後，「人我鏡劇社」不僅存

在，還有演出。也足證林楚楚所說不實！畢竟她是1920年方嫁入黎家， 《莊》片攝製時，她

尚未認識黎民偉， 非當事人，她所說不足為據。 但她的「特殊身份」卻使人信以為真。

前面我們已論述過華美公司沒有黎民偉股份之事，若華美公司果真有黎民偉股份，布氏能帶

著影片《莊子試妻》回美國並在美公映嗎？黎民偉又何必在布氏走後，要和攝影師萬維沙合

作另外組織新公司呢？足證華美公司並無黎民偉股份。

至於「余文」說，「關文清還告訴我：『華美影片公司』是布拉斯基與黎民偉聯合創辦的，

『華』代表黎民偉，『美』代表布拉斯基，我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就是這樣寫的。」

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73頁─79頁中，有四節談及華美公司與《莊子試妻》，遺憾的

是，遍尋不見此類望字生義的，所謂『華』代表黎民偉，『美』代表布拉斯基，拆字式的書

寫。

黎民偉自述華美公司時，確鑿地指出：「美國人布拉斯基和萬維沙君來港在九龍彌敦道成立

華美公司，攝製新聞片，我那時正繼續辦清平樂劇社」。這個「關文清還告訴我」如何如

何，又從何說起呢？難道關文清比當事人黎民偉更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嗎？整理者無非是拉

大旗作虎皮，卻又死無對證罷了。

將華美公司說成「有黎民偉股份的」的源頭，出自林楚楚所言。隨之，余慕雲將華美公司定

性為香港公司，其所拍影片《莊子試妻》便被他說成是「香港第一部電影」，傳播近30年。

其影響遍及香港、內地乃至海外，甚至形成一種社會共識，黎民偉獲封「香港電影之父」稱

號，也與此影響有關。

說華美公司是「香港公司」，《莊子試妻》是「香港第一部電影，這是余慕雲和黎錫評價黎

民偉的基礎，也是他們極力維護的。但事實上，影片《莊子試妻》是美國人布拉斯基獨資的

美國公司出品，版權屬美國人的美國電影。

正因為我們之間在華美公司性質上的根本性分歧，遂導致一系列問題上認識與評價之不同。

如「余文」說我們「避開了兩部影片最重要的區別：『《偷燒鴨》是上海公司的出品，《莊

子試妻》是香港公司出品』」。我們根本沒有避開甚麼「區別」，而是直截了當說：《偷燒

鴨》和《莊子試妻》都是布拉斯基獨資攝製的影片，一為他在上海開設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所

攝製，一為他在香港開設的華美公司所拍攝，兩部影片都是布拉斯基擁有版權的美國影片。

倒是余慕雲在他把華美公司定性為香港公司的前提下，將二者「區分」開了，並一直堅持說



「香港第一部電影」是《莊子試妻》。從而在根本上避開了《莊子試妻》的「影片所有權屬

於華美」，這樣一個由黎民偉寫出來的事實！

二 布拉斯基把攝影機賣給黎民偉？

「余文」說：「關文清告訴我，布拉斯基離港前（1914），把攝影機賣給黎民偉，所以我在

《香港電影掌故》第26頁有記載此事」。又說：「在布拉斯基離港前，他（指黎民偉）很

有可能把布拉斯基的攝影機買下來』。」余的後一句對前一句作了不肯定的注腳，黎民偉究

竟買還是沒買？或只是可能？

雖然「余文」信誓旦旦地說：「我在《香港電影掌故》第26頁有記載此事」。但他「忘」了

自己是這樣說：「由於布拉斯基在香港攝製電影，遂引起黎民偉拍攝電影的興趣。他們合作

創辦了香港第一間電影公司，攝製了第一部故事片，引起黎民偉對投資電影事業，和創辦電

影企業的興趣。是布拉斯基把攝製器材帶進香港，並讓與黎民偉，才使他的電影公司有了基

礎。」這番話的意思是：黎民偉與布拉斯基合作創辦了「香港第一間電影公司」，由於「布

拉斯基把攝製器材帶進香港，並讓與黎民偉」，故布拉斯基回美後，這間公司還繼續存在，

並「使他（指黎民偉）的電影公司有了基礎」。

試問：上述這間公司叫甚麼名字！從甚麼時候存在，到甚麼時候結束？統統沒有答案。事實

上，當時香港只有一間拍攝新聞片的華美公司，布氏1914年回國該公司結束，直到1923年，

香港沒有一間電影公司。故余慕雲寫不出公司名稱。而且，余慕雲在其書中寫這番話時，並

沒有講這是「關文清告訴我」的！是到了「余文」中才有此一說，明顯為由整理者所加上。

歷史事實是：黎民偉自布氏1914年返美後，直到1923年2月的十年間，他在香港的正業是做經

紀買賣，沒有從事任何電影攝製工作！黎民偉的行為證明，他既沒有電影攝影機也沒有相應

技術；更沒有所謂「他（黎民偉）的電影公司」。 即使再寫多少次：「關文清告訴我」，也

不能證實有可信之處！更不是甚麼「新」的歷史史料。

三 一段被誤讀的歷史

「余文」說：「李少白先生曾發表兩篇文章，……他指出《莊子試妻》與張石川、鄭正秋的

新民公司拍攝的《難夫難妻》很相似，都是中國最早的兩部短故事片，他還摘引了鄭君裏的

文章，說明在落後的國家要搞一點先進的東西，在開始階段總少不了外來資金、技術和人才

的介入。『亞細亞』和『新民公司』是承包的『買辦』關係，也是要給錢的。如果不看當時

歷史條件，僅僅抓住了報酬這一點，不僅否定了《莊子試妻》，同時也否定了《難夫難妻》

這兩部中國最早拍攝的短故事片。」

內地談到中國早期電影歷史時，歷來將黎民偉與鄭正秋並列於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平台之上，

其「根據」是：他們同在1913年分別於香港、上海成立華美公司和新民公司，又同年分別於

香港和上海拍攝了短故事片《莊子試妻》和《難夫難妻》。亦據此，黎民偉與鄭正秋同樣被

人稱為「中國電影的拓荒者」。 其實，這是被誤讀的，實際不存在的一段「歷史」！

前述「余文」的引文，並非李少白的原文。李少白在2005年3期的北京《當代電影》所寫《主

持人導語》中，並沒有引用鄭君裏的文章。僅是在北京《電影藝術》2005年3期79頁，引用了

鄭的少許文字。鄭君裏梳理中國早期電影歷史的文章，刊登在1936年上海出版的《近代中國



藝術發展史》中，名為《現代中國電影史略》（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中曾節錄過），其

中只是談到「『亞細亞』和『新民公司』是承包的『買辦』關係」，但鄭文沒有提及「要給

錢的」事。「要給錢的」事是李少白說的。但他沒有說因此「否定了《莊子試妻》，同時也

否定了《難夫難妻》」的話。

「余文」所以引出「要給錢的」，是為了藉此提出「報酬」的話題。又據此引伸到我們否定

影片《莊子試妻》，就是否定了中國最早影片《難夫難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報酬」二字本身說明不了甚麼問題，關鍵的是報酬的性質。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依「影片

所有權屬於華美」這個實質性條款，黎民偉接受的「報酬」，就是老闆布拉斯基支付的雇傭

報酬及使用其物品的費用。

1913年，張石川、鄭正秋等組織新民公司，他們「承包了亞細亞影戲公司的編劇、導演、雇

用演員和攝製影片的全部工作。」（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冊，頁17）

新民公司是中國人經營的電影公司，其承包攝製的《難夫難妻》，版權當然屬於他們，影片

也當然是中國影片。而人我鏡劇社成員受雇參與影片《莊子試妻》的演出，僅僅是「拿酬參

演」的受雇者，他們當然沒有所有權，版權屬於華美公司。那些說「黎民偉拍攝了《莊子試

妻》」的說法，不符合黎民偉自己所說的史實。

影片《莊子試妻》是美國公司攝製的美國影片，《難夫難妻》是中國影片，二者有相同之處

嗎？沒有。錯把美國影片《莊子試妻》當作香港影片，是不能與中國影片《難夫難妻》並列

的！

黎氏兄弟開辦民新製造影畫片公司，則在1923年7月，晚於張石川、鄭正秋等人於1913年開辦

的新民公司整整10年！二者處於不同歷史階段，亦無可比之處，更不能將1923年香港民新製

造影畫片公司，與1913年上海新民公司等量齊觀！

為正本清源，現將對同一段歷史的三種記述，引在下面作一比對。

（一）1963年出版，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編著為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上冊第28

頁說：

在香港主持人我鏡劇社的黎民偉，對電影發生了興趣，經羅永祥介紹，認識了由上海經

香港返美國的布拉斯基和萬維沙二人，知道他們在上海經營過亞細亞影戲公司，並於

1909年在香港拍攝過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燒鴨》，便和他們商談合作攝製影片問

題，最後議妥：由布拉斯基等出資並提供必要的技術設備，利用人我鏡劇社已有的文明

戲的佈景和演員，以華美公司的名義製片和發行。

（二）1961年出版，公孫魯著《中國電影史話》（上、下冊），據作者「自序」，他曾採訪

當年健在香港的32位中國早期影人，包括林楚楚。該書上冊124頁這樣說：

民國二年（1913），有個外國人到香港來拍風景片，船靠了碼頭，托『宏記辦館』包辦

伙食，這辦館的伙計羅永祥和黎民偉是好友，他送伙食到船上去，看見那外國人在拍活

動電影，感到新奇，和那外國人攀談，十分投機，轉來把這事告訴黎民偉，由他介紹黎

氏與那外國人作了朋友，黎民偉把自己拍的照片，給外國人看，又介紹自己是作戲劇運

動，現在看見活動電影，很願意從事這項新興事業。那外國人非常贊成，和他約定，不

久再來港，要他先行選劇本。



後來，那外國人果然如約來了，黎氏即組織『人我鏡劇社』，開拍《莊子試妻》。他

（指黎民偉）那時在香港搞戲劇和電影，完全是一種業餘性質，本行的業務還是作經紀

買賣。

（三）黎民偉在1950年寫的《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中，對這一段歷史這樣說：

1913年（民國二年），美國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dsky）萬維沙（Vanvezer）君來

港在九龍彌敦道成立華美公司，攝製新聞片，我那時繼續辦著清平樂劇社……後來由羅

永祥君介紹，認識了布君和萬君，在一次閒談中，談到將一齣《莊子試妻》搬上銀幕。

……

《莊子試妻》一片拍攝，是由我們以『人我鏡劇社』名義與華美公司訂約，凡演員、劇

本以及一切服裝、佈景、道具等，均由『人我鏡劇社』供給。攝影、洗印、子母片、舟

車費以及膳食由華美負責。影片所有權屬於華美，而『人我鏡劇社』一次過獲得港幣幾

百元的酬勞。」

比對之下，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的記述，或因史料不足，而與事實有悖：

（1）人我鏡劇社並不是久已存在的劇社，久已存在的是清平樂（白話）劇社；

（2）人我鏡劇社是為受雇參與影片《莊子試妻》的演出，臨時組織的。不用清平樂劇社而用

人我鏡劇社名義與華美公司簽約，我們認為是為了與清平樂劇社區隔，便於操作。使用的服

裝、佈景、道具應是清平樂劇社的東西，並非有如現在的演出體制，人我鏡劇社有甚麼「美

工」部門；

（3）黎民偉自述布氏的華美公司除負責攝影、洗印、子母片外，「舟車費以及膳食（都）由

華美負責。」更加證明布氏為老闆，而黎民偉等人是受雇者；

（4）特別是，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記述，沒有提到布拉斯基在港開設華美公司一事。只

是說「以華美公司的名義製片和發行」。 形同類似上海新民公司「承包了亞細亞影戲公司的

編劇、導演、雇用演員和攝製影片的全部工作。亞細亞影戲公司實際上僅負擔了供給資本及

有關發行影片的事務」那樣表述，似乎華美公司是布氏與人我鏡劇社的「共同產業」，僅以

華美的名義做事而已，也似乎與張石川的新民公司與亞細亞影戲公司相類似的關係。於是便

為後來有人將香港人我鏡劇社與華美公司等同於上海新民公司與亞細亞影戲公司那樣的「承

包」關係去表述，提供了可能。

例如，李少白認為影片《莊子試妻》是「付酬代製」或「拿酬參製」。（北京《電影藝

術》2005年3期，81頁）言外之意，仍是黎民偉「承包」所為。他後來更進一步說：「華美公

司則由雙方出錢出物，屬於『合營』形式。」（《中國電影拓荒者黎民偉》195頁，2006年出

版）事實根據何在？

事實是，黎民偉及人我鏡劇社與布拉斯基為老闆的華美公司所簽的合約，僅僅只是一次過、

就一部影片達成的雇傭關係，影片攝製完畢，雙方關係終結。黎民偉自己就講過，不僅「影

片所有權屬於華美，而『人我鏡劇社』一次過獲得港幣幾百元的酬勞。」甚至連「舟車費以

及膳食（都）由華美負責。」明明合約規定的是一方「出錢」雇用，另一方「出力」受雇，

哪有「雙方出錢出物」「合營」這回事！



張石川的新民公司和亞細亞影戲公司間歷經一年多，承包攝製了13部影片，直到歐戰發生，

膠片來源斷絕為止。其性質與黎民偉的人我鏡劇社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語。何況，黎民偉

此時正如公孫魯所說：他「那時在香港搞戲劇和電影，完全是一種業餘性質，本行的業務還

是作經紀買賣」。黎民偉有甚麼能力與設備條件要華美公司「付酬」為其「代製」影片？而

所謂「拿酬參製」，就是受雇！關鍵在於影片《莊子試妻》並沒有黎民偉的股份。

基於上述種種，將華美公司與新民公司混為一談，將《莊子試妻》與《難夫難妻》混為一

談，將黎民偉與鄭正秋混為一談，並將黎與鄭並列於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平台之上，列於中國

電影博物館前廳的源頭，是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且傳播了幾十年。

還據說：在黎民偉銅像下方的銘牌上，寫著他「1913年拍攝了影片《莊子試妻》」。歷史事

實是，影片《莊子試妻》乃是由美國人布拉斯基獨資攝製於1914年的香港。在國家級專業性

博物館的展品上，不應該出現這種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的記述。

四 黎民偉是「中國記錄片之父」？

「余文」在列舉民新製造影畫片公司拍攝有關孫中山活動的記錄片，及北伐戰爭記錄片之後

說：「黎民偉堪稱『中國記錄片之父』。」

但事實上，最早拍攝記錄片的中國人，並非黎民偉。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冊636頁記

載，最早拍攝新聞記錄片的中國人是朱連奎，他在1911年，和美利公司拍攝《武漢戰爭》。

對此，《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冊27頁說：「標誌著這次革命爆發的武昌起義，曾由當時著名

的雜技幻術家朱連奎和一家稱為『美利公司』的洋行共同拍成了一部記錄短片，較詳盡地記

錄下武昌新軍起義後的幾次重大戰鬥……同年12月1日在上海謀得利戲園配合朱連奎幻術表演

映出，鼓舞了群眾的革命情緒，受到觀眾熱烈歡迎。」據此，黎民偉能稱為「中國記錄片之

父」嗎？顯然不能。治史的人，要在眾多史料中，進行梳理、比對、核實，去偽存真，使歷

史盡可能還原真實，並給以嚴肅的準確的歷史定位。不應摻雜個人意圖隨意推測去作「歷史

定位」。

五 黎民偉與影片《漁光曲》

「余文」說：「眾所周知他（指黎民偉）是羅明佑最親密的夥伴，是董事，一直參與總公司

的決策，《漁光曲》的獎狀也一直由黎民偉珍藏，怎麼能說該片與黎民偉無關，並指責是

『掠人之美呢』？」黎錫早在與我們爭議中就說過這番話，現在假借余慕雲之口再說一遍。

我們說黎民偉與《漁光曲》無關，根據是「聯華」當年內部實行的「獨立製片」制，各廠為

獨立製片實體，自籌資金，自行選擇拍攝題材。影片《漁光曲》是吳性栽、陸潔的聯華二廠

的產品，由二廠導演蔡楚生執導。1934年完成，同年6月14日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1935年

2月參加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並獲獎。

黎民偉此時只是與聯華二廠平行的一廠廠長，按聯華內部體制，作為一廠廠長的黎民偉，完

全無權干預二廠的事，更何況聯華一廠和二廠公認存在著矛盾。試問：他參與影片《漁光

曲》哪一項創作活動？是策劃者？出資者？編劇？導演？攝影？演員？哪一項也沒有參

加，與他有甚麼關係？



至於說黎民偉「一直參與總公司的決策」，則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1934年6月《漁光曲》首

映，1935年2月赴莫斯科參賽。這時，黎民偉還不是公司協理， 他參與甚麼「總公司」決

策？ 1935年1月聯華第二次改組完成，1935年9月以後，黎民偉才就職公司協理。影片《漁光

曲》已於大半年前獲獎，與黎民偉又有何干！

《黎民偉日記》亦為此作證：1935年2月11日，聯華派陶伯遜往蘇聯並帶《漁光曲》等片往比

賽；1935年9月16日，發表偉就職（協理職）。（《黎民偉日記》19頁、20頁）此時黎民偉才

參與公司上層事務。時間順序證實黎民偉與《漁光曲》沒有任何關係！

只因為《漁光曲》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得獎，及其在影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及廣泛社會

影響，黎錫才多次不顧歷史事實，生拉硬拽要將影片《漁光曲》與黎民偉拉上「關係」，不

是「掠人之美」嗎！？事情不因經余慕雲之口再來講一遍，就能增加可信度。

應該追問的是：影片《漁光曲》在莫斯科所獲的獎狀，為聯華公司的歷史檔案，本應由公司

檔案部門保管。黎民偉在1936年8月聯華第三次改組後，即隨羅明佑退出聯華，隨後聯華由吳

性栽繼續經營。這張獎狀，怎麼就到了黎民偉的手裏？

六 黎民偉偷運軍火給誰？

「余文」說：「黎民偉曾參與用戲箱偷運軍火，支援黃花崗起義」；「此事是林楚楚對我說

的：黎民偉和他的戰友曾用戲箱偷運軍火去廣州，支援革命軍」；「余文」又說：「黎民偉

在1909年16歲時參加了同盟會，1912年已經參與戲劇活動，他參與用戲箱偷運軍火，又怎麼

會不可能呢」；「所以，我認為這段歷史是存在的，至於戲箱是否『清平樂』的，並不重

要，不應輕率地以此否定了一段史實。」2001年出版《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DVD的「對白

字幕本」第8頁，余慕雲說：「黃花崗準備起義時，他們利用清平樂的戲箱運軍火往廣州，這

是他參加革命具體的一件事。」

我們的質疑，是根據黎民偉在《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一文中自述的事實：「1911年

（辛亥）3月29日，廣州舉義失敗，許多革命同志，都匿居香港，從事各種革命宣傳工作，我

也曾跟著革命先進之士，如胡展堂、鄒海濱、陳少白……從事於戲劇運動，創辦清平樂（白

話）劇社」。

這裏，最重要的是，清平樂（白話）劇社是在1911年3月29日廣州舉義失敗後創辦的。這個具

體時空的限定，使得「黃花崗準備起義時，他們利用清平樂的戲箱運軍火往廣州」的說法破

產！使「黎民偉和他的戰友曾用戲箱偷運軍火去廣州，支援革命軍」的說法破產！也讓「黎

民偉在1909年16歲時參加了同盟會，1912年已經參與戲劇活動，他參與用戲箱偷運軍火，又

怎麼會不可能呢」的推測破產！也使得黎民偉「參加革命具體的一件事」不復存在！余慕

雲、黎錫種種溢美之詞，統統為黎民偉自己所顛覆！

黎民偉將清平樂劇社成立時間說得明明白白，而說這類話的人不看歷史事實，卻自編一套黎

民偉的「功績」去宣揚。難道黎錫不知道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已推翻滿清王朝？1912年

中華民國已經成立！黎民偉還要「偷運軍火」往那裏去？偷運給誰？真是笑話！

七 黎北海是能為而不為？



「余文」說:「1937年黎北海退出影壇時才48歲，即使缺乏資金投資，也可以繼續從事電影編

劇、導演工作，如果他對電影事業有承擔，為甚麼不到50歲就脫離電影工作呢？」「他（指

黎北海）家只有三、四口人，只要好好生活，晚年不至於如斯窮困」。這段話是有弦外之音

的，意指黎北海「未能好好生活」，故能為而不為。這不符合余慕雲對黎北海歷來的評語，

而是黎錫一直要說又不敢直說的話，現在假借余慕雲之口來說。

當年，黎北海退出影壇有兩個時段，一是在1934年，即黎北海在中華製造聲默影片有限公司

執導《薄倖》一片後，公司便因資金不足解散而退出。二是在上海，因1937年「8‧13」淞滬

中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復興」後的民新公司關門。

黎北海首次離開影界，約在1934年7月《薄倖》首映之後。當年報刊報導黎北海淪落到開設麵

食店的消息時，仍給予他很高評價，如《藝林》1937年4月第3期，有一文記載道:「提起黎北

海，影界中人無人不識，可稱為香港影業界中之老前輩，於初期電影事業中，曾手創中華聲

片公司，開撮粵語聲片，著名者如《傻仔洞房》《扭計祖宗》等是，一時為製片公司之鏗鏘

者，現紅極一時之影星，多出其門下。」

猶其重要的是，該文還說到黎北海在「中華倒閉，雖數度再謀復興，均事與願違。」可見他

並非對電影事業沒有承擔！他曾數度再謀復興，均事與願違，是不能為也。又怎麼能說他對

電影事業沒有承擔呢？

從1934年春，到1937年7月16日黎北海在上海民新公司任職之前，他在香港生活的時間約有一

年多到兩年。這時，香港電影業處於省港大罷工後恢復的後期， 黎北海在此之前創辦的兩間

電影公司，均為當時香港唯一拍片的公司。他的第三間公司（中華）解散前後，香港只有黎

北海的三位學生先後開設的電影公司存在。一是胡藝星創辦的國聯影片公司；二是石友宇於

1933年創辦的華藝影片公司；三是唐醒圖在中華製造聲默影片有限公司結束後，於1935年創

辦香港大時代影片公司，1936年她又獨資創辦醒圖影片公司。這些公司都是小公司，只拍一

到三部片便結束。作為他們的老師黎北海能去「繼續從事電影編劇、導演工作 」？黎錫不研

究歷史，卻敢信口開河。

黎北海到上海出任「復興」後的民新公司經理，不到一個月，「八一三」戰事發生，上海淪

陷。黎民偉舉家返港，黎北海卻留守上海，在當時，不要說拍片，連生活都很困難。據李曼

華對黎天佑講，有時黎北海吃十八粒蠶豆就去上班了，在這種情況下，指責黎北海為甚麼不

去「繼續從事電影編劇、導演工作 」是否不近情理呢？

據黎天佑回憶，他曾聽李曼華講，在上海時，黎氏兄弟夫婦曾合演一部影片，名為《千里尋

弟》，是一部倫理片。李曼華飾演惡嫂，令弟弟離家，後哥哥千里尋弟，一家終慶團圓。這

部影片是否拍攝完成或上映，我們查不到有關記載，故未寫入書中，朋友勸我們記下此線

索，希望後人或能查得結果。

1948年， 黎北海由上海回廣州，曾因生活無著，回鄉下居住，後回廣州賣涼茶。這樣潦倒，

如果有可能，他會不去「繼續從事電影編劇、導演工作 」嗎？可惜的是，他的記事簿被其子

在「文革」中燒毀，我們已無法找到他從影歷史和再謀復興的努力痕跡了。

八 黎錫謊言，令余慕雲自打嘴巴

「余文」用較多篇幅談黎民偉拍攝了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和非常大總統兩部記錄片之事。並



問：「難道黎民偉編造歷史嗎？」我們說：是！

黎民偉在《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一文中，言之鑿鑿地說：「注意攝製新聞記錄影片，

舉凡孫中山先生之行動，如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即是說，他聲稱自己拍攝了「孫中山就任

臨時大總統記錄片」。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12月25

日，孫中山自國外歸國，被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職。

我們就此事，向廣州中山大學研究孫中山的學者余齊昭請教，她指出：「根本不存在《孫中

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記錄片。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間在1912年1月1日深夜，當時攝

影技術尚不能在夜間於室內攝影，故此典禮沒有留下一幅照片，更不用說拍活動記錄片

了。」我們查證到，1912年1月3日上海《民立報》報導：「夜十一時，於總統府舉行就職典

禮」，證實余齊昭之說。

經我們請教專家及查證，將此校勘寫入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一書，並作了補充。黎民偉

出生於1893年，1911年在港加入中國同盟會，只是一般同盟會員，沒有可能受邀出席此盛

典。且1912年他尚未接觸電影拍攝活動。

關於拍攝這部不存在的「記錄片」，黎民偉不但自己在文章中寫過，還在當年對人說過，比

如他就曾對當時的同事歐陽予倩說過。該記錄片既不存在，歐陽予倩當然不可能看過，但黎

民偉自己的宣稱，確給歐陽予倩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在30餘年後的1962年，歐陽予倩在回憶

錄《電影半路出家記》中就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記錄片就是他拍的，他很引為光

榮。這部記錄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藝術方面的資本。」

值得注意的是：寫有這部根本不存在的「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記錄片」之事的黎民偉自述

文，經黎錫之手發表過三次，他都沒有提出「錯寫」之說。當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2005

年12月出版，我們在書中根據確鑿史料，指出此記錄片根本不存在的事實後。黎錫即在其

2006年問世的《中國電影的拓荒者黎民偉》一書中，毫無根據地說：「這裏黎民偉寫『就任

臨時大總統職』有錯，……應該是指1921年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即，黎錫另行編

造黎民偉是拍攝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記錄片的「新史」。

「余文」說：「黎民偉凡是談到影片《勳業千秋》，都說在『民十年至十七年（1921-

1928）』拍攝，……沒有第二種講法。民國十年就是指『1921年5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

這件事，他也向歐陽予倩講過曾拍攝這次盛典。【歐陽予倩在文章中有記述此事】（此為黎

錫的補充）」；「黎民偉把『非常大總統』錯寫為『臨時大總統』，這是非常明顯的錯寫，

周承人、李以莊利用了這一點，將錯就錯，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是在1912年，當時

黎民偉還沒有接觸電影，輕率地把這件史實否定了。」歷史事實是怎樣的呢？

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是在1919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陳炯明

在廣州驅逐桂系軍閥勢力後，他重返廣州，召開非常國會，被舉為非常大總統，1921年5月5

日就職典禮。

1921年7月31日，香港和平戲院公映《孫總統授任廣州慶典》記錄片；1921年8月20日，香港

新比照電影院公映《孫總統就職及祭黃花崗》記錄片。余慕雲生前在《香港電影掌故》48頁

中，曾十分清楚地說：「以上兩部孫中山的珍貴的新聞記錄片，都是外國攝影師拍攝的。估

計是法國百代公司出品的。」



經我們查證，確實如此。1921年5月13日上海《民國日報》報導：「該會（指就職典禮大會）

是日並聘請世界著名影畫片製造百代公司攝影師賽門君，在財廳前撮取各種遊行 （指群眾遊

行）之真像，製成影畫片。」

從而證明：拍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記錄片的，是法國百代公司攝影師賽門！而非黎

民偉。黎錫卻硬要把這份「功勞」攬在他父親名下！為此不惜又編造「歷史」。在黎錫「整

理」下，余慕雲竟按黎錫的需要，說出同他書中所說的史實完全相反的話，陷入自打嘴巴的

尷尬處境！黎錫如此「整理」「遺稿」，實在對不起逝者！

在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中，我們對黎民偉是否拍攝過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記錄片

作過考證，也是作了否定的。但這兩部黎民偉根本沒有拍攝過的「記錄片」，卻都是黎民偉

和黎錫所看重，並要一再維護的「政治方面、藝術方面的資本」。其不擇手段，或可理解。

黎錫利用余慕雲遺屬的信任及不知情，竟借其遺屬同意之名，「整理」出這份帶有明顯與余

慕雲生前所寫文章內容完全相反的「遺稿」。其錯誤之責，實應由黎錫承擔。

甚至，在 「余文」中，在「他（指黎民偉）也向歐陽予倩講過曾拍攝這次盛典」的話之後，

黎錫還加了自己的話：【歐陽予倩在文章中有記述此事】。可是，歐陽予倩在回憶錄《電影

半路出家記》第一頁「小引」中，清楚寫明黎民偉說的是「臨時大總統」！並非黎錫所編造

的「非常大總統」！黎錫再次假借余慕雲之口，為了掩蓋其父的不實之詞，又編出一個同樣

已由當年史料證實為不存在的更大的不實之詞！謊言不會因黎錫重複多次而成為事實的。

所謂事實，是指發生過的事情之真實情況。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哪有「事實」呢？美國電影

史學家羅伯特·艾倫說：「根據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歷史的真實是可知的，並且這種真實

可以完全脫離任何史學家的闡釋而存在。」（《作為歷史的電影史》，載石川主編《電影史

學新視野》，8頁）

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才是評價一切歷史人物的基礎。

作為黎民偉後人，黎錫應該珍惜和慎重地對待先人的名聲、榮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學

界的評論，不應輕率地高調炒作，更不應該以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身份」，隨意地去編造，

以至，鬧出黎民偉在1912年，中華民國已經成立了，黎錫還要他父親去「偷運軍火」的笑

話！這就不免要失去別人的尊重了。

由於黎錫於2006年4月、5月，先後以「余慕雲口述、黎錫整理」所發的兩個文本中，編造了

不少不實之文字，其中對我們與余慕雲20餘年間的交往，也作了諸多歪曲。為正視聽，不得

不談談我們與余慕雲的交往實況，以免以訛傳訛。

我們與余慕雲相識於1985年底，他帶著當時的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主任林年同先生的介紹

信，到我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家，同時送我們一本他的《香港電影掌故》，扉頁上寫著「李

以莊、周承人先生指正 余慕雲敬贈 1985‧12‧16」。

李以莊與林年同交往是從1981年開始，那時林年同在香港從珠影一位導演處聽說李以莊於

1980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為高年級學生開設電影理論課，寫來一封熱情的信，問李有甚麼需要

的資料，他可以幫助提供。之後，他主動寄來刊有他的論文的《八方》雜誌，李以莊遂因此

亦認識了中國古典文學素養很好的劉成漢。1983年，周承人編的《論電影美術》出版，寄贈

林先生，他即覆信說，這是他能看到的第三本關於電影美術的專書，給予了熱情讚揚和鼓



勵。李以莊祖父是世居香港的商人，但李在1950年由港返穗後，直至1986年11月，相隔36年

才第一次赴港。同年11月12日，林年同邀請李以莊到浸會學院講課。1987年他又邀請李以莊

觀摩他的學生畢業作品。後又經林年同介紹結識黃愛玲等朋友……。

至於「余文」中以余慕雲的名義說：「李以莊1982年來找我，說想研究香港電影史，我向她

談了自己的心得，介紹了林年同、羅卡給她認識」的話，是「天方夜譚」！若真是他講的

話，也不過藉此抬高自己以自重。在黎錫筆下，余慕雲儼然一副「導師」架勢。可是，此時

李以莊尚在廣州自行研究香港電影，並未赴港，也不認識余慕雲。黎錫是看了我們的《早期

香港電影史》「自序」中所說，李以莊在1982年開始研究香港電影，故這樣寫的，卻與事實

相距甚遠。

從相識余慕雲到他去世，我們與他交往20餘年，見證了他人生的變化。起初，他經濟較拮

据，往來穗港帶些舊書或粵劇的舊物換取若干差價。出於對他在那樣困難條件下，仍堅持收

集香港電影史料的執著精神之尊敬，我們力能所及地幫他收集舊書，也曾委託他在港代購舊

書刊。

香港回歸後，他境遇不同了，由業餘寫作到成為專業人士，治學態度亦由謹慎、恭謙慢慢地

變得很隨意，甚至「一言九鼎」，不容辯駁。但他對自己不足之處還是知道的，1994年8月，

他鄭重邀約李以莊到他家去，說有重要事情商量。李到之後，他即提出說自己對70年代以後

的香港電影沒法看，他認為不好的影片，卻廣獲好評。因而邀請李以莊與他合作，由他寫70

年代以前的香港電影，李來寫70年代以後的香港電影。李當時頗感意外，以彼此治史方法不

一致而婉拒了。

在所謂「對周承人、李以莊的忠告與期望」中，余慕雲所說的那些話，如真是他所說，無非

是擺出自己「大晒」！是「前輩」，以至於無理和霸道地說：「你們還沒有資格寫香港電影

史，你們現在出版的《早期香港電影史》，我已經發現有上百個錯誤」。這是黎錫在4月27日

文本中說的。後來，在2006年5月10日文本中，黎錫改寫為「你們現在出版《早期香港電影

史》，我已經發現有許多錯誤」。從中可見，前後兩稿在語氣和誇張程度都為黎錫所寫。余

慕雲在4月8日去世，能是余慕雲自己寫的嗎？

「余文」還說：「香港電影有一萬二千多部，我看了六、七千部，還不敢寫香港電影史」！

那麼，依照此說，法國電影史學家薩杜爾應該看完全世界各國全部電影之後，才有「資格」

去寫《世界電影史》了？此話本身表明，余慕雲不明白學術工作不是記豆腐賬。恰如羅維明

所說：「歷史研究，不是只懂收集古董就夠。」（羅維明：《電影甚麼時候傳入香港》）

石琪說得好：「不必諱言，余慕雲主觀性很強，正規學術訓練有限，他的搜集、整理、研究

未必嚴格系統化，會有錯漏偏差，還會受強烈的民族感和愛國心影響判斷，受到批評。朋友

們亦知道他有時會倚老賣老，辯駁起來火氣長氣，這是他令人覺得可氣又可愛的坦率特

色。」（石琪:《我知道的余慕雲特色》，刊於香港電影資料館2006年5月出版的《懷念余慕

雲先生》）我們很贊同這個評價，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們對他的研究和著作，有不同看法，

但我們懷著對他的尊重，友好交往20餘年。並非如黎錫筆下那樣扭曲的人物關係。寫此為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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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著。 

李以莊 原任教於中山大學，1982年起自費研究香港電影。著有《電影理論初步》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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